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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下稱「BNPL」）支付方式為近年
炙手可熱之新型態支付態樣，BNPL得讓消費者延後且分期付款，由
於BNPL不需要透過信用卡亦故不須經過發卡機構之信用審查，
BNPL逐漸於全球乃至於我國之各消費者族群間爆發式成長，目前於
我國BNPL已常見於電商交易平台，美容、健身房、補習班等相關產
業之支付方式。

由於BNPL之新興，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12年3月，特別發布一新
聞稿，呼籲BNPL交易為近期國稅局查核重點，採用BNPL作為付款
方式之業者應盡速檢視其稅務申報立場，切勿因BNPL之隱密性而存
有短漏報銷售額之僥倖心態，同時舉例已有美容業者因使用BNPL付
款方式而被查獲漏報銷售額，遭補徵鉅額稅款並處以罰鍰。

基於此，考量目前我國稅法尚未針對BNPL交易作出具體、明確之稅
務規範或解釋函令，且由於BNPL支付方式與所謂「銷售分期付款
（下稱『銷售分期』）」高度相似，是本刊將先介紹一般BNPL交易
可能涉及之交易流程與法律關係，比較其與「銷售分期」支付方式
之差異，再進一步分析BNPL交易在現行稅法體系下可能之營業稅與
所得稅負之處理方式為何，以供讀者作為初步參考。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
最Hot的稅務及法律議題、期刊
書籍及活動新訊。掃瞄或點選
下圖即可開啟App安裝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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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多
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之經
驗，每月發表不同稅務爭議主
題之月刊，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探討稅捐稽徵機關及法院之觀
點，並提出KPMG有關預防與
解決稅務爭議3階段之因應措
施，依序控管及降低稅務爭議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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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採用「新興支付方式－先買
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的業者，應如何
課稅？

July-August 2023

案例背景

A公司經營美容護膚業務，與先買後付業者B公司合作，消費者於購買美容課程後，得立刻享有A公司提供
之美容服務，而後再以分期方式支付相關交易價金，則A公司於營業稅及所得稅上，應於何時列報該銷售
價金？列報金額為何？

B公司
（先買後付）

A公司 消費者

一次性支付課程費
用（扣除抽成費用） 分期支付課程費用

銷售課程

BNPL支付方式之交易流程

一般而言，所謂「先買後付（BNPL）」之新型態支
付方式，係消費者於購買貨物或勞務時，得申請以
BNPL方式分期付款價金，消費者於申請BNPL支付
時僅須填寫基本資料而無須審核其信用紀錄，而
BNPL業者會透過內部規範之風險評估方式，提供消
費者一定消費額度，由BNPL業者先全額墊付價金款
項予採用BNPL付款方式之營業人（下稱「BNPL營
業人」），嗣消費者即得以分期付款之方式將價金分
期支付予BNPL業者，若消費者逾期繳納分期價金，
BNPL業者將對消費者收取滯納金，同時，BNPL業
者亦會向BNPL營業人收取BNPL交易之抽成佣金。

一般銷售分期付款與BNPL支付方式涉及之稅負效
果比較

針對BNPL此種新型態支付工具之交易，我國尚未修
訂稅法或頒布相關解釋函令作出具體明確之規範。然
而，由於BNPL交易於我國日漸蓬勃，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於112年3月發布一新聞稿，特別提醒採用BNPL
付款方式之營業人（下稱「BNPL營業人」）應檢視
其BNPL交易有無短漏開發票及短漏報銷售額之情
形，惟該新聞稿並未具體指明BNPL交易之稅務處理
方式。

案例分析



4©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July-August 2023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從消費者角度言之， BNPL支付方式具備分期、延遲
付款之特性，其性質應與銷售分期之支付模式高度類
似。然而，對於BNPL營業人而言，金流上即便消費
者係透過BNPL分期付款，BNPL業者仍會於交易成
立時將交易價金一次性全額支付予BNPL營業人，因
此，就法律關係以言，由於BNPL營業人已受償全額
價金，故對消費者之價金債權乃由BNPL業者受讓，
由BNPL業者向消費者收取後續分期支付之價款。然
而，銷售分期付款（下稱「銷售分期」）則僅有營業
人及消費者兩方，由雙方約定分期支付款項，而非透
過類似BNPL之第三方支付業者代墊交易價金款項，
故對消費者之價金債權仍歸屬於營業人。由此可知，
對於BNPL營業人而言，無論從金流或法律關係觀
之，BNPL支付方式與銷售分期皆有所不同，因此，
各自之稅務上處理方式亦有別。為便於讀者比較分
析，本刊將「銷售分期」及「BNPL」交易方式所涉
及之稅負處理方式，各自整理與分析如下：

1. 「銷售分期」之交易模式

• 營業稅

若營業人係以分期付款方式銷售「貨物」，按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除非營業
人與消費者約定收取第一期價款時即一次性全
額開立統一發票，否則營業人應於約定收取各
期價款時，按照分期收取之價金分別開立統一
發票，另外，財政部75年9月27日台財稅第
7526966號函補充規定：「營業人分期付款之
銷貨，其貨物既已交付，不因買受人事後有無
依約支付價款，仍應依期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
業稅。」財政部72年7月5日台財稅第34641號
函亦敘明：「因貨款無法兌現而依強制執行程
序取回貨物者不屬銷貨退回。」由此可知，縱
使營業人未依期收回分期支付之款項，仍應依
分期時限開立發票及報繳營業稅。

至於營業人以分期付款銷售「勞務」之情形，
依照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之規定，勞務
承攬業本應以「收款時」開立統一發票，然
而，根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訴字第3930號
判決之判決理由，營業稅法對於銷售貨物與銷
售勞務之規定應一體適用，因此，若營業人以
分期付款方式銷售勞務而消費者未依約支付分
期價款，按照該判決意旨，似應仍比照前述財
政部解釋函令之規定，不因買受人事後有無依

約支付價款，仍應依期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
稅。

綜上所述，以分期之支付方式銷售予消費者之
營業人，除非營業人與消費者約定在收取第一
期價款時即一次性全額開立，否則營業人應於
約定收取各期價款時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
稅，如有漏報或短報營業稅之情事，除應補徵
稅額外，將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3款按所
漏稅額處五倍以下之罰鍰，並得以停止其營
業。

•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業人為正確計算其分期付款銷貨之收益，並
據此報繳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得依據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6條，依下列方法擇一計算
其分期付款銷貨之當期損益：

- 全部毛利法：依出售年度內全部銷貨金額，
減除銷貨成本（包括分期付款貨品之全部成
本）後，計算之。

- 毛利百分比法：依出售年度約載分期付款之
銷貨價格及成本，計算分期付款銷貨毛利
率，以後各期收取之分期價款，並按此項比
率計算其利益及應攤計之成本。

- 普通銷貨法：除依現銷價格及成本，核計其
當年度損益外，其約載分期付款售價高於現
銷價格部分，為未實現之利息收入，嗣後分
期按利息法認列利息收入。

上述計算損益方法，於當期既經選定不可變
更。相同種類產品同期分期付款之銷貨損益應
採用同一方式，不同種類產品則得依不同方式
計算，惟於當期亦不得中途變更。

因此，營業人應就其分期付款之銷貨交易，擇
定其損益認列方式，於正確時點認列其損益並
據此報繳所得稅。如有漏報或短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情事，除補徵應納稅額外，將可能依所
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處以所漏
稅額二倍以下及三倍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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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NPL」銷售之交易模式

如前所述，由於BNPL營業人將會於交易當下取
得BNBL業者向其支付之全部價金，因此，對於
BNPL營業人而言，該等BNPL交易之稅務處理方
式乃與上述一般分期付款有所不同，無論營業稅
或所得稅，銷貨收入自應於交易月份與年度即全
部認列。因此，開立發票之規定將回歸營業人開
立銷售憑證時限表之規定，買賣業原則上應以
「發貨時」為限，而勞務承攬業則應以「收款
時」為限。

因此，BNPL營業人與BNPL業者合作，透過
BNBL先買後付之支付方式銷售勞務或貨物予消
費者， BNPL營業人自應於發貨時或收款時開立
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並據此彙總年度該等銷
貨或服務收入報繳當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北
區國稅局之新聞稿特別強調，若BNPL合作業者
針對該等分期付款之支付模式，有漏報或短報營
業稅之情事，除應補徵稅額外，將依營業稅法第
51條第1項第3款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之罰鍰，
並得以停止其營業。

近年來於國際間BNPL之付款模式大幅興盛，由於
BNPL具有申辦簡易、延後付款等優勢，此種新型態
支付模式亦於我國日漸蓬勃，故眾多我國商家期望藉
著與BNPL業者的合作，以全新、靈活之此種支付方
式獲得更多消費者之青睞。惟依據現行實務，縱使
BNPL業者目前不像金融業者、電子支付業者定期向
國稅局提供金流資料，惟國稅局若發現任何異常，仍
會主動向BNPL業者蒐集金流等資料以開展稅務查
核。據觀察，國稅局近期即針對BNPL交易模式重點
查核，積極蒐集BNPL業者清單與要求提供金流資
料，進而與BNPL合作營業人申報之營業稅資料勾稽
比對，選查銷售額偏低之業者，以遏止營業人藉由第
三方BNPL業者收款隱匿或短漏報銷售額達成逃漏稅
之目的。

如本刊所舉例子，國稅局曾查獲一經營美容護膚及化
妝品業務之公司，因美體美容課程大多屬高單價之產
品及服務，銷售對象以剛畢業之年輕女性上班族為
主，為減輕消費者付款壓力，遂與BNPL業者合作以
BNPL方式銷售美體美容課程，國稅局依蒐集到之
BNPL業者金流資料與該公司申報資料勾稽比對，查
獲該公司短漏報銷售額而對其連補帶罰。

基於上述，本刊提醒，透過BNPL支付方式為銷售之
營業人與銷售分期交易之稅務處理方式有別，應於收
款或發貨時，即應按照銷售價金之全額開立統一發票

並報繳營業稅，並於當年度就該等銷貨收入總額報繳
所得稅，尚不得按一般分期付款交易採分期認列銷售
額與所得額列報營業稅與所得稅。若營業人一時不察
或不闇法令，致有短漏開發票、短漏報銷售額或所得
之情形，營業人在未經檢舉或未經稽徵機關調查前，
應盡速自動補報補繳稅款，如此應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1規定免予處罰。

現今科技日新月異，新型態支付方式推陳出新，如本
刊討論之BNPL支付方式，目前尚未有明確法規或稅
務解釋函令具體、明確規範相關稅務處理方式，故本
刊先從現行法令下之一般性角度討論採用BNPL支付
方式銷貨營業人可能之稅負申報立場，而具體之稅務
效果，仍可能視個案中與BNPL業者簽訂之合約條款
內容、或與消費者間之銷售約定等實際交易約定而有
所區別。由此，本刊建議相關業者在面臨新型態交易
模式、或採行新型態支付工具或方式時，應即早尋求
稅務專家之專業意見，採取適當措施降低稅務風險，
甚至藉由專家協助，尋求稽徵機關就相關稅務爭議作
成書面解釋函令，俾供業者遵循。至於BNPL業者若
有短漏開發票、短漏報銷售額或所得之情形，應盡速
自動補報補繳稅款，以免遭稅局進一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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